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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建局函字〔2021〕196 号

乌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关于开展“加强物业管理 共建美好家园”

活动的通知

三区住建局，物业协会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明办《关于印发<

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开展“垃圾分类进校园”“加强物业管

理，共建美好家园”活动的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和自治区住

房和城乡建设厅《关于开展“加强物业管理 共建美好家园”

活动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现结合我市实际提出以下工作安排，

请三区住建局，物业协会按照要求认真执行。

一、活动目标

在全市住宅小区范围内开展“加强物业管理 共建美好

家园”创建活动，以建立物业管理多方参与、协调运行机制

为重点，统筹推进党建引领、街道属地管理、行政执法进小

区、规范业主委员会运行、提升物业服务质量等工作，促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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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业管理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，推进物业管理重心下

移，构建党委领导、政府组织、基层指导、业主自治、居民

参与、企业服务的物业管理新格局。

到 2021 年底，选树一批管理规范、服务优良、环境宜

居、安定和谐的“美好家园”小区，持续加强和改进住宅物

业服务质量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二、主要原则

（一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。加强社区物业党建联建，充

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对城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工作和共建美

好家园活动的领导作用，建立党建引领下的多方参与、协调

运行机制，形成住宅小区治理合力。

（二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。把服务居民、造福居民作为

共建“美好家园”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，结合城镇老旧小

区改造、城市居住社区建设补短板等行动，破解居民反映突

出的物业管理问题，提高业主自我管理能力，满足人民群众

美好居住生活需要。

（三）坚持共建共治共享。推动物业管理纳入基层社会

治理体系，发挥城市政府组织协调作用，调动职能部门、街

道社区、业主居民、业主委员会、物业服务企业 、社会组

织等积极性，共同参与住宅小区治理，实现决策共谋、发展

共建、建设共管、效果共评、成果共享。

三、“美好家园”小区要求

（一）通过业主大会依法选聘物业服务企业，并与物业

服务企业签订标准物业服务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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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小区党组织健全，所在街道社区发挥党建引领物

业管理的作用。

（三）小区成立业主大会，并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，业

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运行良好。

（四）小区建立社区居民委员会、业主委员会、物业服

务企业等多方参与的协调运行机制。

（五）物业管理相关部门职责明确，执法进小区，形成

良好的部门协作机制。

（六）小区实施专业化物业管理，物业服务规范，物业

服务企业近 1年内无行政处罚记录。

（七）小区环境整洁，公共部位及设施设备保养到位，

运行良好，无违章搭建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等现象，实现垃

圾分类投放和收集。

（八）小区物业服务费用收取规范，收费率不低于 95%。

（九）采取公示栏、收费清单、电子滚动屏等方式，公

布了物业服务、停车及其他有偿服务的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

收费方式和投诉电话等信息。

（十）小区业主对物业管理满意度高，满意度位于当地

前 5%（或者小区物业管理投诉率位于当地后 5%）。

（十一）物业服务企业结合群众需求，从增设停车棚、

设置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、植树增绿、增设休闲设施、举办

文化活动、开展健康知识宣传等方面至少为群众办一件实

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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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动员部署。三区住建局要会同街道、社区、物业

协会在辖区内住宅小区全面开展“加强物业管理，共建美好

家园”活动，广泛开展动员和部署，鼓励引导业主委员会、

物业服务企业按照“美好家园”小区评价要求，积极开展创

建工作。三区要按照要求制定具体实施方案、结合各区实际

制定“美好家园”评价规则。（2021年 8月底前完成）

（二）组织实施。三区住建局按照通知要求推进“加强

物业管理，共建美好家园”活动，组织开展建设效果评价，

选树一批“美好家园”小区。选树工作可以邀请有关部门工

作人员或物业管理专家参与。各级物业协会要积极协助、配

合行业主管部门开展工作。（2021年 9月底前完成）

（三）公示推荐。三区住建局选树的“美好家园”小区

应当在当地媒体或官网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经公示无异议

后，由三区住建局汇总并向我局推荐报送“美好家园”小区

名单，其中海勃湾区推荐 10 个，乌达区、海南区各推荐 5

个。（2021年 10月 15日前完成）

（四）总结经验。三区住建局梳理总结活动开展情况、

主要做法成效、存在问题及建议，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

经验，形成书面总结报告，与“美好家园”小区基本情况一并

报我局。基本情况主要包括小区概况、参与物业管理各方概

况、“美好家园”11项要求落实情况、亮点工作、相关图片等。

（2021年 11月 15日前完成）

五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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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强化思想认识。三区住建局要将“加强物业管理，

共建美好家园”工作纳入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实践活动，积

极向属地党委、政府汇报，并以此作为推动物业管理融入基

层社区治理的有力抓手，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、创新基层社

会治理的重要举措，促进社会各方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，

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。

（二）加强组织领导。三区住建局要根据活动安排要求，

结合工作实际，精心策划，严密组织，争取社会各界支持，

共同推动活动开展，确保活动取得实效。

（三）做好评估工作。三区住建局要将居民满意度作为

评价活动的首要标准，研究引入第三方定期评估活动进展情

况，及时总结共建“美好家园”活动中好的经验和做法。

（四）加强宣传引导。三区住建局要做好“加强物业管

理，共建美好家园”活动的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，可结

合最美物业人评选等活动，创建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，营造

社会各界关心、支持住宅小区治理的良好氛围。

乌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1年 8月 23日

（联系人：潘亮，电话：8339055 邮箱：whszjwwyk@163.com）


